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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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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 

 

 

    大会, 

    回顾其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172号决议 1995年 12月 21 日第 50/150号决议和

1996年 12月 12日第 51/73号决议, 

    意识到大多数难民是儿童和妇女, 

    铭记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属于最脆弱的难民,他们面对无人照顾 暴力 强迫征兵

性攻击和其他虐待的危险,因此需要特殊帮助和照顾, 

    念及要根本解决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的困境,就是让他们返回家园并与家庭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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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 1994年 5月印发了订正 难民儿童问题指

导方针 ,并设计了一套应急用品以帮助协调和改善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非政府组织针对举目无亲未成年难民的需要采取的措施, 

    赞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办事处查明举目无亲未成年难民身份和追踪他们的努力,并

欢迎它努力使难民家庭成员团聚, 

    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难民家庭成员团聚所做的努力, 

    注意到高级专员努力确保对包括儿童和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在内的难民的保护和援

助,并注意到为此须作出进一步努力, 

    回顾 儿童权利公约
1
和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2
以及 1967 年 关于难

民地位的议定书
3
中的规定,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4
 

    2.  表示深切关注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长期处于困境,并再度强调必须早日查明

他们的身份和及时提供有关他们的人数和下落的详尽而确实的资料; 

    3.  再度表示希望提供充分资源给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的查明身份和追踪方案; 

    4.  吁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识到家庭团聚的重要性,与其他有关联

合国机构合作,将旨在防止亲人分散的政策纳入其方案内; 

    5.  吁请各国政府 秘书长 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各组织 其他国际组织和有

关非政府组织尽最大努力协助和保护未成年难民,使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加快返回家

园并与他们的家庭团聚; 

    6.  敦促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各组织 其他国际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采取适

当 

–––––––––––––– 
1 第 44/25号决议,附件  

2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189卷,第 2545号  

3 同上,第 606卷,第 87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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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52/273  

 

步骤,调集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需要与利益所需的资源,协助他们同家庭团聚; 

    7.  谴责所有剥削举目无亲的未成年难民的行为,包括利用他们作为武装冲突中的

士兵或人肉盾牌和强行征召他们参加军队,以及危害他们安全和人身保障的任何其他行

为; 

    8.  吁请秘书长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部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国际组织在救济 教育 保健和心理复健等方面向举目无亲

的未成年难民提供充分援助; 

    9.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其报告中对女童

难民加以特别注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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